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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合約人︰東海大學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為推動成立衍生新創事業，雙方特立東海大學衍生事業合約書（下稱本合約書），並同意履行下列條款：
1、 定義
本合約書所稱衍生事業，係指本校教職員生、畢業校友，運用本校資源而產出之研發或其他形式智慧成果衍生之新創事業，校方及技術發明團隊得以技術或勞務作價出資入股該衍生事業。其後依公司法成立公司，本校所取得之股權不得超過該公司50%。
本校衍生事業主要有以下模式：
（一）進行商品化開發或提供專業服務之衍生事業。
（二）與政府機構、學術研究機構或企業聯盟，以該研發或智慧成果為商品、專業服務之核心技術之衍生事業。
2、 公司成立狀況
乙方已完成公司設立登記，公司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     萬元。(乙方已於
      年     月    日前完成公司設立登記，並須於三個月內簽訂本合約書。)
3、 盈餘回饋 
乙方同意依據東海大學衍生事業管理委員會審議結果，至少應採下列回饋方式之一：
1、 以股權回饋者：
企業為「股份有限公司」型態者，於公司成立時，全體董事應贈與其實收資本額     %股權回饋甲方。乙方之股東應簽訂股權捐贈同意書，將股權移轉予甲方並辦理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，完成股權移轉手續，並提供股東名簿影本予甲方為證。
2、 以現金回饋者：
每年度就前一年度之企業稅後盈餘部分，提列稅後盈餘之     %現金回饋金予甲方，且須明訂於公司章程中。並於每年6月30日前完成繳交，匯款至甲方接收帳戶：東海大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榮總分行（代碼0170837）083-10-283799。本回饋金縱因本合約終止或解除亦不退還。
4、 進駐條件
甲方同意依照「東海大學衍生事業管理辦法規定」提供乙方進駐甲方之產學與育成中心，進駐條件依照甲方之產學與育成中心之相關規定辦理，具體進駐條件，甲乙雙方另以東海大學產學與育成中心企業進駐申請書約定之。
進駐產學與育成中心之衍生事業，如未依規定繳交回饋金，甲方可追討該衍生事業於進駐期間所利用本校資源之相關費用。
5、 交付資料與審核
乙方每年需向甲方提交營運會計報表，並每年向甲方「衍生事業管理委員會」報告營運狀況。
甲方得依乙方營運狀況之審議決定是否續約。
6、 合約終止之處理
乙方之商業行為，不得有違反法律以及企業道德之情事，倘有上述情事，甲方得終止本合約書，乙方不得異議。本合約中除另有約定者外，乙方若不履行本合約書或不依本合約書履行時，甲方得以書面通知其於十五日內改正。逾期未能改正者，甲方得另以書面通知終止本合約書。
7、 合約修改方式
（一）本合約書得經甲乙雙方同意以書面修改增訂，並應將經甲乙雙方簽署之書面附於本合約書之後，作為本合約書之一部分，並取代原條文。
（二）本合約書未規定事宜應依民法及政府相關規定辦理。
8、 聯絡管理
本合約書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列之處所及人員（以下稱「聯絡人」），經送達該聯絡人者，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：
    
    甲方聯絡人  姓名 : 
          聯絡電話 : 
          傳真號碼 : 
          地址 :
    乙方聯絡人  姓名 : 
          職稱 : 
          聯絡電話 : 
          地址 :
9、 合約生效
    本合約書簽署之日期起即為成立、生效。
10、 合約存續期間
（一）本合約自甲、乙雙方簽署日起七年內有效，期限屆滿前三個月內乙方得書面徵求甲方同意延展本合約書之期限。
（二）若甲方同意乙方展延，每次延展期限為 　   年，延展之條件另以合約約定之。甲方收受書面通知後一個月內未書面回覆，視為本合約失其效力。
11、 準據法與管轄法院
甲乙雙方發生爭議，應先以協商方式尋求解決。若因本合約書而涉訟時，甲乙雙方同意以台灣台中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
12、 合約份數
本合約書正本壹式二份，由甲、乙方各執正本一份為憑。

立合約書人
甲　　方：東海大學
統一編號：52004800
代 表 人：王茂駿
地　　址：40704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1727號
聯絡電話：(04)2350-8340

乙　　方：
統一編號：
負 責 人：
地　　址：
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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